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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目前正处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却出

现了不利于劳动者的趋势，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 份额（简称劳动份额）呈

现下降趋势。如白重恩等（2009）用全国劳动报酬除以净 GDP（总 GDP 扣除净间接税）的比

例来表示劳动份额，并认为劳动份额从 1995 年的 59.7%下降到 2006 年的 47.3%。李稻葵等

（2009）用劳动者报酬除以总 GDP 表示劳动份额，认为中国劳动份额从 1990 年的 53%下降

到 2006 年的 40%左右，且在国际范围内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U”形关系，而中国

正处在这一曲线的下行区间，这意味着中国劳动份额还将继续降低。罗长远等（2009）则认

为中国劳动份额从 1995 年的 51.4%下降至 2003 年的 46.2%，而在 2004 年之后加速下降，到

2007 年仅为 41.6%，远低于世界多数国家 55%～65%的水平。
中国劳动份额是否出现显著下降，虽然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但因为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这些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并不充分。首先，从对劳动报酬的核算

来看，上述研究基本上是直接使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历史资料（1952～
2004）》等数据，没有按照国际上可比的口径对数据进行调整，而这些未经调整的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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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在某些时期往往包含了土地或资本的收益。这些不属于劳动要素贡献的部分理应被剔

除，但现有研究都没有这样做，据此得出的结论显然不能反映劳动份额变动的真实状况。其

次，现有研究对劳动份额变动情况的考察仅限于比较短的时间段，主要研究 1995 年以来中

国劳动份额的变动情况，而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一个需要从较长时期考察的宏观经济变

量，仅依靠十余年的变动情况得出的结论显然并不充分。要更加准确地了解中国初次收入

分配格局的变动特征与规律不仅需要使用更确切的劳动报酬数据，而且也需要从更长的时

间段上进行考察。
本文收集并使用中国 1978 年以来劳动报酬数据，尝试从更长的时间段上对中国初次

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特征和规律进行研究，同时，为了能更准确了解要素分配格局的变动

状况，按照国际通用方法对中国劳动报酬数据进行调整，剔除数据中不属于劳动要素的贡

献，并通过对比数据调整前后的差别，讨论了中国初次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

二、劳动报酬的度量与数据调整

（一） 劳动报酬的度量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获得相应报酬或收入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

这样，社会财富就通过劳动者得到劳动报酬、资本获得利润、土地获得地租、政府获得生产

税的方法实现了初次收入分配，劳动份额是衡量这一分配格局变化的主要指标。在这里，所谓

劳动报酬就是劳动者因付出劳动而获得的收入。从定义来看，劳动报酬不包括资本和土地的

收入等其他要素，但当一些劳动者不是雇员而是自雇者时，如何计算劳动报酬收入就成了

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雇员的劳动报酬很容易计算，但自雇者的劳动报酬却不容易计算，其收

入是混合的，不仅包括劳动报酬，还包括资本性收入或土地收益，因而，在计算自雇者劳动

报酬时，如何从其经营性收入中剔除其他生产要素所应获得的收入就成了国民收入账户核

算中必须处理的难题。
在早期的研究中，有些学者为了方便仅计算雇员的劳动报酬。如凯恩斯（Keynes，1939）、布

朗等（Brown 等，1952）计算劳动报酬时仅考虑普通雇员的工资，既不考虑自雇者的劳动报

酬，也不考虑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酬金。很显然，这种仅计算雇员劳动报酬的做法不能

反映国民收入账户中劳动报酬的真实状况，如何把自雇者、专业技术人员及企业家等劳动

者的劳动报酬也纳入进来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认为，在企业家和自雇者的收入中，

部分属于劳动报酬，部分属于资产收入。约翰逊（Johnson，1954）将企业家收入及农民收入的

2/3 划归劳动报酬，1/3 划归资本性收入，这种方法被广泛接受①。
发展中国家由于自雇者数量庞大，是否计算自雇者的劳动报酬对劳动份额的影响很大。

① Kravis（1959）较早接受乔根森的计算方法，他将企业家收入中的 65%划为劳动者报酬，35%划为资

本性收入。另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该估计符合工业化国家的事实。Englander 等（1994）发现OECD 国

家资本收入份额普遍在 0.3～0.35 之间变动。Young（1994）则估计韩国的资本份额为 0.32；新加坡

为 0.53；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分别为 0.29 和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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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Gollin，2002）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就业比例普遍较高（多数属于家庭劳动者），且工商

业部门也存在大量自雇者，仅核算雇员劳动报酬的计算方法严重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

份额，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劳动份额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从目前情况看，国际上普

遍对企业家和自雇者的收入进行了调整，以反映劳动报酬的真实状况。
（二） 劳动报酬数据的常用调整方法

目前国际上存在多种对劳动者报酬的调整方法（见表 1），这些方法各有其优缺点。从理

论上讲，Young（1994）的方法能够比较准确地计量自雇者的资本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但需要

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翔实的微观数据，包括劳动者行业、职业、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工作

时间等信息；二是较高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如果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自雇者的收入

函数与雇员的收入函数差别大，自雇者与性别、年龄和教育等相似的雇员的劳动报酬差距

就可能较大，Young（1994）的方法计算出的雇员劳动报酬便难以准确代表自雇者的劳动报

酬。约翰逊方法主要依据对美国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企业家和自雇者收入的研究，在计

算工业化国家企业家和自雇者的收入时具有较强指导意义，但在将其用来计量中国劳动份

额时需要谨慎对待。戈林的第一种方法就是中国国家统计局使用的方法（即未调整的劳动

报酬数据），它把自雇者的所有经营收入都计入劳动报酬，这种方法对那些缺乏自雇者收入

数据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意义，但明显忽略了自雇者经营收入中的资本和土地收入；戈

林的第三种方法假定自雇者的劳动报酬与雇员的劳动报酬相同，实际上是 Young（1994）的

方法，明显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城乡差距大，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农民纯收入远低于城

镇职工，用职工工资代表城乡个体户和农民的劳动报酬将严重高估中国农民的劳动报酬。

表 1 自雇者经营收入的调整方法

资料来源 调整方法 研究的国家和地区

Johnson（1954） 农业自雇者收入的 64%、非农业自雇者收入的 2/3 是劳动报酬。 美国

韩国、新加坡、
中国台湾和香港

（1）自雇者的所有收入均属于劳动报酬；（2）自雇者与公司经营者

有相同的分配比例；（3）自雇者与雇员有相同的劳动报酬。
42 个不同发展

水平的国家

Young（1994）

Gollin（2002）

自雇者与部门、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相同的雇员具有相同的小时工资。

鉴于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比较了约翰逊方法和戈林的第二种调

整方法，结果发现，用约翰逊方法和戈林方法计算的中国自雇者劳动报酬非常相近。按照约

翰逊的方法，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中有 2/3 属于劳动报酬，1/3 属于资本（土地）所有；按照戈

林的第二种调整方法，中国第二、第三产业劳动报酬与资本收入之比也大约为 2∶1（劳动份

额为 40%多，企业盈余份额为 20%多），那么，自雇者收入中也是 2/3 属于劳动报酬，1/3 属于

资本和土地。因而本文对中国劳动报酬数据的调整主要依据约翰逊方法，即城乡自雇者的

经营收入中 2/3 属于劳动报酬，1/3 属于资本收益。
（三） 对中国劳动报酬数据的调整

中国劳动报酬数据主要有5 种来源：（1）1996～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2）《中国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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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3）《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

2002）》；（4）《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5）一些省的统计年鉴。
从上述来源得到的劳动报酬数据在不同时期的统计口径差异较大，城乡劳动报酬的统

计口径同样也经历过几次变动，如果用不同的统计口径来核算劳动报酬，将难以得出真实、

可靠的劳动份额变动规律，这就需要核算出口径统一的可比性劳动报酬。另外，以往研究往

往表明中国农业劳动份额出奇的高，平均超过 84%，是非农业部门劳动份额的 1 倍以上。这

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经营收入都被统计为劳动报酬所致。
中国劳动报酬主要有两个地方需要调整。一是农民的经营性收入。1978 年以来中国农

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属于典型的自雇者，其家庭经营收入有部分来自资本和

土地，但国家统计局将农民所有经营性收入都计入劳动报酬。考虑到中国农民数量极其庞

大，这种方法将严重高估农业劳动份额，进而高估全国总劳动份额。二是城镇个体户经营性

收入。1978～2003 年国家统计局将城镇个体户经营收入全部算入劳动报酬，2004 年之后又

将其全部划为资本性收入。由于改革开放后城镇个体户经营性收入增长迅速，把城镇个体

经营性收入全部算入劳动报酬将高估全国劳动份额，而将其全部算入资本性收入又会低估

全国劳动份额。
考虑到不同时期农民劳动报酬的统计口径不同，本文采取了有差别的调整方式。1978～

1984 年农民纯收入来源分为从集体统一经营中获得的收入、从经济联合体获得的收入、农

民家庭经营收入及其他收入（借贷性收入等）。借贷性收入无疑不属于劳动报酬的范畴；而

与家庭经营收入一样，早期农民从集体统一经营和经济联合体得到的收入也是混合收入，

包含了资本和土地收益①。因此，在计算 1978～1984 年的农民劳动报酬时，本研究剔除了农

民集体统一经营和经济联合体收入中的资本和土地收益，调整方式仍然是 2/3 归劳动所有，

剩下的归资本和土地所有。1985 年以后农民收入来源分为劳动报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

营收入、财产和转移性收入，在计算 1985 年之后的农民劳动报酬时仅调整农民家庭经营收

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不予调整。城镇个体经营性收入也采用类似的调整方法。

如果用 Ls′表示调整后的劳动份额，W 为未调整的劳动报酬，W′为调整后的劳动报酬

数据，Y 为国民收入（GDP），Wa 为未调整的农业劳动报酬数据，Wn 为非农业劳动报酬数据，

Iam 为农民的经营性收入，Inm 为城镇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性收入，则劳动报酬的调整公式为：

Ls′=W′
Y =

［（Wa- 1
3 Iam）+（Wn- 1

3 Inm）］

Y 。

① 近年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将 1978～1984 年农民从集体统一经营和经济联合体中得到的收入作

为工资性收入，从而也列出了按照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与转移性收入的纯收入来源。
如果按照此数据来调整劳动份额，1978～1984 年的中国农业劳动份额将大大提高。但考虑到多方

面因素，我们认为农民从集体统一经营收入和经济联合体获得的收入仍然是一种混合性收入。

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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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动

（一） 数据调整前的变动：劳动报酬占 GDP 份额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

计算劳动份额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直接将统计年鉴上各地区和各产业的劳动份额加总，

从而得到全国总劳动报酬和各产业劳动报酬，然后将其除以相应的 GDP 数据，这种方法也是

国内以往研究通常采用的劳动份额核算方法，核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未调整的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总劳动份额总体上趋于下降，但不同时期劳

动份额变动的规律相差较大。1978～1984 年，中国劳动份额从 49.64%上升到 53.68%的

顶点；1985～1998 年全国劳动份额基本保持在 50%以上，处于相对稳定时期；1999 年之

后则趋于下降，特别是 2003 年之后开始加速下降，到 2007 年全国劳动份额降至 39.74%的

最低水平。从各产业劳动份额来看，农业劳动份额明显高于其他产业，平均达到 85.62%，

是第二产业劳动份额平均值（36.93%）的 2.32 倍，是第三产业平均值（43.84）的 1.95 倍。
从各产业劳动份额的变动情况来看，农业劳动份额并未明显上升或下降；第二产业劳动

份 额 在 1978～
1998 年 呈 逐 步

上 升 的 趋 势 ，

1998 年 之 后 则

有所下降，特别

是 2004 年 更 是

降至 33.25%；第

三产业劳动份额

则波动不大，集

中在 43%～45%
之间，但 2004 年

第 三 产 业 劳 动

份 额 也 突 然 下

降到 36.18%。然

而，需要指出的

是 ，这 种 未 经

调 整 的 劳 动 份

额 实 际 上 并 不

能 真 正 反 映 中

国 初 次 收 入 分

配 格 局 的 基 本

状况。

%

注：1978～1995 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

1996～2002 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96～2002）》；2003～
2004 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2005～2007 年数

据来自 2006～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 2 未调整的 1978～2007 年全国及分三次产业劳动份额

1978 49.64 86.67 31.03 43.31 1996 51.21 86.54 41.40 43.43
1979 51.45 86.55 31.40 45.79 1997 51.03 86.41 42.04 43.67
1980 51.18 87.11 31.76 45.71 1998 50.83 86.64 42.44 43.68
1981 52.71 88.40 31.72 45.70 1999 49.97 86.47 41.88 43.74
1982 53.58 81.02 32.64 45.19 2000 48.71 85.65 40.62 43.92
1983 53.54 87.12 30.95 44.91 2001 48.23 85.44 40.29 43.93
1984 53.68 87.48 32.64 45.80 2002 47.75 84.46 39.92 44.35
1985 52.74 87.82 34.54 42.72 2003 46.16 83.44 38.75 43.36
1986 52.82 82.15 35.13 49.34 2004 41.55 90.56 33.25 36.18
1987 52.02 85.56 35.46 43.33 2005 41.40 - - -
1988 51.69 84.99 36.13 43.08 2006 40.61 - - -
1989 51.55 84.34 37.25 38.15 2007 39.74 - - -
1990 53.31 85.64 38.89 43.34 最大值 53.68 90.56 42.44 45.79
1991 52.12 79.64 39.04 47.67 最小值 39.74 79.64 31.03 36.18
1992 50.04 84.72 37.33 43.30 平均值 49.68 85.62 36.93 43.84
1993 49.49 85.69 39.36 42.05 标准差 3.90 2.18 3.84 2.44
1994 50.35 85.13 39.61 44.10 变异系数 0.08 0.03 0.12 0.06
1995 51.44 86.08 41.52 43.81 年均变化 0.90 1.81 0.96 1.80

全国劳

动份额

一产劳

动份额

二产劳

动份额

三产劳

动份额

全国劳

动份额

一产劳

动份额

二产劳

动份额

三产劳

动份额
年份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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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调整后变动：基本保持稳定，但近几年下降明显

根据前文所述的调整方法，本研究剔除了农民和城镇个体户经营性收入中的资本性收

入，得到自雇者的劳动报酬，进而计算得到 1978～2007 年调整后的全国总劳动份额。由于

数据调整后无法继续区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报酬，而只能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数据合并起来计算，所以调整后的分产业数据就区分第一产业（农业）劳动份额和第二、
三产业（非农业）劳动份额（见表 3）。

通过分析调整后的劳动份额，本文发现 1978～2007 年中国劳动份额显示了相对稳定性，

其最高值为 1995 年的 45.69%，最低值为 2007 年的 39.16%，而 1978 年与 2007 年的劳动份

额相差仅为 0.99 个百分点。从分阶段看，1978～1990 年，中国劳动份额逐步上升，从 40.15%
上升到 45.31%，上升了 12.9%；1990～2002 年劳动份额则趋于稳定，维持在 43.72%～45.69%；从

2002 年开始中国总劳动份额下降比较明显，从 2002 年的 44.08%下降到 2007 年的 39.16%，

下降了 11.2%。由于劳动份额在略微上升之后又略微下降，1978～2007 年中国总劳动份额保

持着相对稳定（见图 1）。
调整前后劳动份额的变

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

总劳动份额运动规律发生了

变动。调整后的劳动份额一

直处于较低水平，直到 2007
年，全国劳动份额 仍 然 与

1978 年大致相当，其标准差

也从 3.90 下降到 1.96，并没

有像调整前一样，存在一个

明显的从高水平下降到低水

平的过程，这说明 1978～2007
年 中 国 劳 动 份 额 是 基 本 稳

定的。分阶段来看（见表 4），

1978～1990 年，调整前的平

均劳动份额为 52.3%，调整

后的劳动份额为 42.56%，两

者相差接近 10 个百分点，但

调整前的劳动份额标准差略

低于调整后，说明调整后的

劳动份额波动较大；1991～
2002年，调整前的劳动份额

%

注：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历史资料（1952～2004）》、2006～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表 3 调整后 1978～2007 年劳动份额

1978 40.15 53.85 34.52 1996 45.30 54.89 42.02
1979 41.71 55.28 35.39 1997 45.33 54.40 42.40
1980 40.90 54.56 35.75 1998 45.59 55.89 42.62
1981 41.58 53.19 35.97 1999 45.11 56.03 42.31
1982 41.09 43.70 39.88 2000 44.42 56.56 41.72
1983 40.94 48.68 36.88 2001 44.26 56.67 41.57
1984 42.68 49.73 37.46 2002 44.08 57.63 41.53
1985 43.38 50.03 37.73 2003 42.81 52.94 40.34
1986 43.94 44.41 40.68 2004 39.99 66.13 33.98
1987 43.72 49.25 38.74 2005 40.37
1988 43.91 49.39 39.19 2006 39.90
1989 44.07 48.54 39.73 2007 39.16
1990 45.31 50.86 40.66 最大值 45.69 66.13 42.62
1991 45.05 44.97 42.75 最小值 39.16 43.70 33.98
1992 43.82 53.79 39.78 平均值 43.09 52.79 39.54
1993 43.72 54.00 40.31 标准差 1.96 4.61 2.62
1994 44.64 54.51 41.29 变异系数 0.05 0.09 0.07
1995 45.69 55.48 42.27 年均变化 0.69 2.47 1.14

全国劳

动份额

农业劳

动份额

非农业劳

动份额

全国劳

动份额

农业劳

动份额

非农业劳

动份额
年份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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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表 3。

表 5 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份额调整对调整后总劳动份额变动的贡献 %

年份 变动值 农业产业

1978 9.49 100.0
1979 9.74 99.9
1980 10.28 99.7
1981 11.13 99.6
1982 12.49 99.5
1983 12.60 99.4
1984 11.00 98.8
1985 9.36 99.0
1986 8.88 99.0
1987 8.30 99.0
1988 7.78 98.5
1989 7.48 98.4
1990 8.00 98.4
1991 7.07 98.3
1992 6.22 98.2
1993 5.77 97.8
1994 5.71 97.3

非农产业 年份 变动值

0.0 1995 5.75
0.1 1996 5.91
0.3 1997 5.70
0.4 1998 5.24
0.5 1999 4.86
0.6 2000 4.29
1.2 2001 3.97
1.0 2002 3.67
1.0 2003 3.35
1.0 2004 1.56
1.5 2005 1.03
1.6 2006 0.71
1.6 2007 0.58
1.7 平均值 6.60
1.8 标准差 3.31
2.2 变异系数 0.50
2.7

农业产业 非农产业

97.5 2.5
96.5 3.5
95.0 5.0
93.9 6.1
92.4 7.6
91.0 9.0
89.8 10.2
87.6 12.4
84.6 15.4
168.3 - 68.3
225.1 - 125.1
290.8 - 190.8
333.4 - 233.4
96.50 3.50
4.06 4.06
0.04 1.16

平均为 50.09%，调整后下降为 44.75%，相

差 5 个百分点；2003～2007 年，调整前劳

动份额为 41.89%，调整后则为 40.45%，两

者相差仅为 1 个百分点。二是农业劳动份

额与非农劳动份额的差距明显缩小，由调

整 前 的 相 差 1 倍 逐 渐 缩 小 到 相 差 不 到

1/2。调整后的 1978～1981 年农业劳动份

额相对较高，1982～1991 年有所下降，而

资本和土地收益比例上升。这是因为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明显提高了资本和土地

的配置效率，提升了其边际生产率。非农

劳 动 份 额 也 总 体 呈 现 上 升 趋 势 ，虽 然 自

1998 年以后略微下降，但直到 2004 年非

农劳动份额仍然明显高于 1978 年。
再从农业与非农产业对调整后劳动份

额变动的贡献来看，调整前后劳动份额变

动的绝大部分由农业劳动份额的调整引

起（见表 5）。平均来看，1978～2007 年调

图 1 调整前后劳动份额对比

注：同表 3。

表 4 不同时间段劳动份额调整前后的对比

调整前 调整后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1978～1990 52.30 1.14 42.56 1.54
1991～2002 50.09 1.29 44.75 0.66
2003～2007 41.89 2.23 40.45 1.25
1995～2007 46.82 4.27 43.23 2.38
1978～2007 49.68 3.90 43.09 1.96

时间段（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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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后的劳动份额下降了 6.6 个百分点，而这又主要是由于调整后农业劳动份额的变动引起

的。农业劳动份额的调整对调整后劳动份额下降的贡献率平均达到 96.5%，但这种影响呈

现下降趋势。1978～1987 年农业劳动份额的调整对总劳动份额下降的贡献达到 99%，而非

农产业劳动份额变动的贡献率仅为 1%。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城镇个体工商户规模

逐渐扩大，非农部门自雇者的劳动报酬明显提升，导致非农部门对调整后劳动份额的影响

也逐渐扩大，2004 年上升到 15.4%。而 2004 年以后，由于国家统计局将城镇个体工商户的经

营性收入纳入资本性收入中，本文按照劳动报酬的内涵，将部分经营性收入调整到劳动报酬

中，导致非农产业对劳动份额变动的影响为负。从农业和非农产业对调整后劳动份额变动的

影响来看，2004 年后，农业劳动报酬的调整对全国总劳动份额下降的贡献非常大，最高时

超过 333%，但由于调整后的非农部门劳动报酬增长非常迅速，其阻止劳动份额下降的影响

越来越明显，使全国总劳动份额的下降相对较小。

四、存在的问题

由于数据调整的目的在于还原真实的劳动报酬，所以，调整后的数据更能反映初次收

入分配格局变动的真实情况。从数据调整后的情况看，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上保持了

相对稳定性。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基本特征不是劳动报酬占 GDP
份额出现了显著下降，而是劳动份额的绝对水平太低，大大低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占 GDP 份额的变动要么在高

水平上保持稳定，即出现“卡尔多特征事实①”所描述的情况，要么保持上升态势直到在较高

水平上趋于稳定。具体说来，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占 GDP 的份额的波动呈现以

下几种类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水平稳定型。1850～1920 年，美国劳动份额在 69%～
76%之间轻微波动；1856～1913 年，英国劳动份额也维持在 52%～57%。二是以韩国为代表

的快速上升型。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过程，韩国劳动份额也从 1955 年

的 30.1%迅速上升到 1993 年的 60.6%，上升超过 1 倍。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稳步上升型。20
世纪初以来，日本经济社会变化巨大。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二战”期间劳动份额轻微下降，

但日本劳动份额总体上呈逐步上升趋势，从 1915 年的 55%上升到 1960 年的 67.1%，上升了

12.1 个百分点。
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份额明显偏低。美国 1850～1920 年

间劳动份额平均为 76%，比中国高 30 多个百分点；20 世纪 50 年代韩国开始工业化时，劳动

份额甚至低于中国，1970 年韩国劳动份额为 41.4%，与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大致相当，随着

韩国劳动份额迅速提升，到 1990 年韩国劳动份额要比中国高出 15 个百分点；1910 年日本

劳动份额为 55%，1960 年日本劳动份额达到 67%，而中国 1978～2007 年的劳动份额仅在

① Kaldor（1961）总结了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特征，认为劳动报酬

收入占 GDP 份额具有长期的相对稳定性，而且认为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这一现象后

来就被称为“卡尔多特征事实”。

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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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6%之间徘徊，两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份额的差距越拉越大。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劳动份额的变动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
中国劳动份额保持低水平稳定说明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在过去 30 年中并没有发生根

本性变化，这些本质特征也是决定中国劳动份额没有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在快速工业化过程

中出现上升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劳动份额的低水平稳定和中国经济的几个本质特征密

切相关。
一是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征。与其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而且这种过渡仍在继续，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机制尤其是决定要

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机制仍然在起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供不应求，国家为了发展壮大

国民经济而实行抑制消费、扩大积累的政策，劳动者所得并非其真实的劳动付出，劳动份额

被人为压低。改革开放以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计划经济遗留的收入

分配机制还在起作用，决定劳动者报酬合理增长的机制还没有形成，劳动者所得到的报酬和

其贡献相比被大大压低。例如，1978～2006 年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 6.4 倍，同期工业部

门的平均工资仅增长了 4.9 倍，劳动报酬的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因此，劳动报

酬增长相对缓慢，决定工资合理增长的机制尚未形成，是造成劳动报酬收入占 GDP 份额低

水平稳定的重要原因。
二是中国二元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虽然农村劳动力不

断向城镇非农部门转移，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但这一过程远未结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

业的转移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在这样的发展阶段，非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并不取决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而是由农业部门的收入决定，因为只要非农部门的工资高

于农业就业的收入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工农业

“剪刀差”，农业劳动力价格较低，由此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农村劳动力的工资也相对较低。转

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工资在 2003 年之前一直维持在 600 元左右，几乎没有增长。
1978～2003 年，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迅速，年均达到 6.2%，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未能

带来工资同步上涨。2003 年以来，尽管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从 700 多元上涨到

1 400 元），但仍然大大低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劳动者尤其是中低收入劳动

者的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是造成劳动份额低水平稳定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1978～2007 年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阶段，农业产业逐渐向

其他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转移，但结构转变并不利于劳动份额提升，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份

额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产业结构从农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不仅不会提高总劳动份额，还

将降低总劳动份额。具体来说，由于第一产业劳动份额比第二和第三产业平均高出 50%，经

济结构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 1 个百分点，将导致全国劳动份额下降超过 0.5 个百分点。
我们可以采用不变基期产业结构的方法①来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份额波动的影

① Solow（1958）利用劳动份额时间序列的方差来表示劳动份额变动的大小，并从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

变动的角度分析了劳动份额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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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劳动份额与劳动生产率散点图

注：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表 6 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份额的影响 %

年 份

1978 1985 1990 1995 2000 2002
以 1978 年产业结构计算的标准值 40.0 40.2 43.9 48.8 48.1 48.2
以 1990 年产业结构计算的标准值 39.3 39.4 42.6 47.6 47.4 47.7
实际的劳动份额 40.0 41.4 43.5 45.0 44.0 43.7

响（见表 6）。我们研究发现，1978～2007 年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全国劳动份额变动的重要

因素，且总体上不利于劳动者。如果以 1978 年的产业结构为基础保持不变，中国 2002 年的

劳动份额将会是 47.7%，比当年实际劳动份额（43.7%）高 4 个百分点；但应该指出的是，产

业结构对全国劳动份额的影响主要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发生的，1978～1990 年产业结构

变动对劳动份额的影响相对较小。

除了上述几个中国经济固有特征的影响外，劳动份额低水平稳定还与经济增长中技术

进步的类型和资本全球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虽然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并没有出现劳动扩张型的技术进步，相反，

却出现了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这是一种不利于劳动份额提高的技术进步方式。我们可

以通过劳动份额与劳动生产率的关联来粗略判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的类型。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既可能源于劳动者人力资本和技能水平的提高，也可能源于新机器、新设备

等物质资本投资，如果劳动生产率与劳动份额之间正相关，便可以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主要源于劳动者能力的提升，劳动者应该从中获得更多回报，则技术进步属于劳动扩张型

技术进步；反之，如果劳动生产率与劳动

份额呈负相关，可以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主要源于物质资本投资，资本应该从劳

动生产率提高中获得更多回报，则技术进

步属于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①。图 2 显示

了 1978～2007 年中国劳动份额与劳动生

产率的关系，它表明中国技术进步经历了

从劳动扩张型转变为资本扩张型的过程：

1997 年 以 前 ，中 国 的 技 术 进步以劳动扩

① Guscina（2007）在分析全球化对劳动份额的影响时采用了这种思路，他认为全球化会影响各国技术

进步的类型，导致工业化国家使用劳动节约型的技术，从而降低劳动份额。通过实证研究，他发现在

前全球化时代（1985 年以前），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提升了劳动份额：劳动生产率提升 1%使劳动份额

增长 41.5%，说明 1985 年以前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是劳动扩张型的，而在后全球化时代（1985 年

以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却降低了劳动份额，劳动生产率提高 1%却导致劳动份额下降 31.5%，说

明全球化导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放弃劳动扩张型的技术进步，转而选择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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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型技术进步为主，而 1998 年之后则逐渐以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为主。
其次，资本的全球化增强了中国劳动市场中资本的强势地位和劳动的弱势地位，使劳

动报酬增长缓慢，进而导致中国劳动份额长期低水平稳定。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大规模国

际流动，强化了劳动力在流动性方面的劣势，使资本拥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有利于

提高资本的回报，不利于劳动报酬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为了 GDP 增长而展开吸

引 FDI 的激烈竞争，导致了竞次均衡状态的出现：当忙于 GDP 竞赛的地方政府意识到低廉

的劳动力价格可以使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比较价格优势时，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优

势，地方政府可能出台一些不利于劳动保护，有利于资本收益的政策，以吸引资本进入本

地，导致工人工资低于其劳动生产率水平，资本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劳动份额维持在低水

平。事实上，虽然 1978 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不断增长，但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中国的出

口总额一直维持在占 GDP 约 20%的水平。从 2002 年开始，中国出口从 26 948 亿元迅速增

长到 2007 年的 93 455 亿元，增长了 2.5 倍，年均增长达到 24%，占 GDP 比重也达到 37%。
与此同时，中国劳动份额却加速下降，从 2002 年的 44.1%下降到 2007 年的 39.2%，5 年下

降了 4.9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事实上，中国劳动份额的低水平稳定特征与当前一些实证结果之间也表现出了一致性。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在规模报酬不变、市场完全竞争及不存在技术变迁条件下，劳动份额

是资本产出比的函数（Bentolina，2003）。如果生产函数属于科布—道格拉斯型，劳动份额可

表示为 SLi=1- α，即劳动份额是一个常数。如果生产函数是常替代弹性函数，则劳动份额可

以表示为 SLi=1- α k
σ - 1
σ ，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替代或互补，即 σ>1 或 σ<1）决定了在技

术不变的市场经济中，资本产出比提高时劳动份额的变动方向。若劳动与资本相互替代，则

资本产出比的提高将导致劳动份额下降，反之亦然。白恩重等人（2008）的研究表明，中国工

业部门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等于 1。如果中国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等于 1（σ=1），结合常

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中国劳动份额将是一个常数（SLi =1- α），这就为中国劳动份额低水平稳

定的原因提供了某种解释。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出现的问题主要不是劳动报酬占

GDP 份额的下降，而是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在低水平，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似乎陷入了一种低

水平稳定状态。中国劳动份额经历了 1978～1998 年的略微上升，1999～2007 年又略微下降的

过程，总体上保持着长期的相对稳定性，但这是一种低水平的稳定，中国劳动份额并没有随

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上升，并未像英、美等国一样在工业化过程中保持着

较高水平的均衡，也不像日本、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表面上看，中国劳动份额保持相对稳定与“卡尔多特征事实”似乎并不矛盾，但“卡尔

多特征事实”描述的主要是劳动份额在较高水平上的稳定，中国出现的则是一种低水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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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一种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过的收入分配格局。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一

种对劳动者不利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造成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源。由于这样

一种分配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固有的制度之中，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市场机制自身的力量从短期来看不仅不会扭转这样一种趋势，而且还将继续

加剧这种不合理的趋势，这实际上代表了市场的“失败”。要改变目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不利

于劳动者的局面，校正“市场失败”，就必须依靠政府的作用，要求政府改革当前的收入分配

制度，建立一种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让劳动者能够更加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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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Improving Equ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 in China Zhu Ling·2·

The segmentation of the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 in China makes the system inequitable and inefficient. Employees in the public
sector, particularly civil servants, are overprotected, while employees in the non- public sector, especially farmers and rural migrant
workers, are under- protected. Segmented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impedes labor mobility and increases administrative costs. The
policies, such 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New Rural Old- age Insurance Scheme, as well as the
policies to promote migrant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 for urban employees, help improve the equity of social
protection. However, the competitions between different local governments on increase in welfare and overburden of the local finance due
to escalating social expenditures have affected the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 protection programs. The following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to
solve such problems. First is to avoid using social insurance coverage as an indicator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Second, on the one hand, the social spending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need to increase, and on the other hand, public
transfers to less developed regions need to augment for enhancing social assistance and merit goods provision. Third is to reduce and
remove the segmentation of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 through integrating or combining various segments under the same insurance program.

Private Transfers and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Xie E·13·
Based on Micro data of China's Rural Households,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private transfer and discusses its

welfare implications. The results of treatment effect model, bivariate probit model and regression decomposition technique suggest that the
private transfer is altruistic and that households with relatively low levels of welfare are easier to obtain it. The private transfer has no
impact on the expenditure and poverty of the recipients, bu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avings. The effect of the private transfer on narrowing
the inequality between the recipients and others is neglectable.

Changes in Primar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esulting Problems: A View of Labor Share in GDP
Zhang Juwei Zhang Shibin·24·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nge of the labor share in GDP. After making some necessary adjustments on the data based on methods
used internationally,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labor share in GDP has kept relatively stable for most of the time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result from unadjusted data that the labor share in GDP has been rapidly decreasing. Therefore, the real problem i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is that the labor share in GDP is too lowrather than falling.

The Explicitness of Implicit Pension Debt in China Liang Junlin Cai Hui Song Yanqi·36·
Implicit pension debt is an inherent feature in pay- as- you- go pension system. The explicitness of implicit pension debt as a problem

is due to the transition of pension insurance from pay- as- you- go pension system to funded system. Though the conversion cost of pension
insurance comes from the implicit pension debt, its amount is only the explicit part of the implicit pension debt. The goal of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reform in China is to establish a partly funded system, so only part of the implicit pension debt will be explicit. The
explicitness of implicit pension debt is a complicated dynamic process. This paper uses system dynamics simulation to estimate the implicit
pension debt in the coming years and draws some implications to policy decisions.

Threshold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on TFP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Wei Xiahai Zhang Jianwu·48·
By using nonlinear panel data model and data of 29 provinces from 1990 to 2007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TFP growth. The result shows that, to some extent, there are clear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TFP growth. In provinces with economic indicators beyond a certain threshold value, the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on productivity growth
are stronger. Such provinces are mainly in the eastern region, while provinces within the low capital effect threshold are usuall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Farm Households' Rice Production Qian Wenrong Zheng Liyi·58·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Jiangxi province in 2009, this paper establishes production functions to analyze the productivity chang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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